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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

《工業訓練 (製衣業 )條例》  

(第 318 章 )  

《 2017 年工業訓練 (製衣業 )條例 (修訂附表 2)令》  

引言  

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行 政 會 議 建

議 ， 行 政 長 官 指 令 根 據 《 工 業 訓 練 (製 衣 業 )條 例 》 (《 條

例 》 )  第 36(2)條 作 出 載 於 附 件 的 《 2017年 工 業 訓 練 (製 衣

業 )條例 (修訂附表 2)令》 (《命令》 )  ，在《條例》附表 2以
職 業 訓 練 局 (職 訓 局 )轄 下 “時 裝 及 紡 織 業 訓 練 委 員 會 ”取 代

“紡織及製衣業訓練委員會 ”的提述。  
 
理據  

製衣業訓練局  

2 .  製 衣 業 訓 練 局 (訓 練 局 )在 一 九 七 五 年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成

立，負責透過其工業訓練中心為製衣業開辦訓練課程，並

協助完成訓練課程的人士就業，以及就成衣製品出口商所

繳交的製衣業訓練徵款的徵款率作出建議。  
 
訓練局委員的委任安排  

3.  《 條 例 》 附 表 2 訂 明 ， 訓 練 局 須 由 17 名 委 員 組 成 。   
附表 2第 1(c)段訂明，在該 17名委員中，有兩名須由職訓局

轄下的紡織及製衣業訓練委員會提名。  
 
4 .  因應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所 作出的建議，職訓局 在

二零一五年檢視了訓練委員會和一般委員會的名單，以反

映不同行業的最新發展並涵蓋新興行業。職訓局在二零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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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年年底建議重整各訓練委員會和一般委員會，包括合併

部分訓練委員會及更改其名稱。因此，紡織及製衣業訓練

委員會由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起易名為時裝及紡織業訓練

委員會。  
 
5 .  由 於 職 訓 局 轄 下 的 紡 織 及 製 衣 業 訓 練 委 員 會 不 再 存

在 ， 《 條 例 》 附 表 2第 1(c)段 應 予 修 訂 ， 以 刪 除 對 “紡 織 及

製衣業訓練委員會 ”的提述。我們認為，職訓局轄下的時裝

及紡織業訓練委員會應有代表參與訓練局。鑑於時裝及紡

織業訓練委員會是職訓局唯一一個與製衣業相關的訓練委

員會，由其提名代表出任訓練局委員的做法，與訓練局的

目 標 —— 即 委 員 應 來 自 業 內 具 代 表 性 的 相 關 組 織 —— 一

致 。 因 此 ， 附 表 2第 1(c)段 應 予 修 訂 ， 以 職 訓 局 轄 下 “時 裝

及紡織業訓練委員會 ”取代職訓局轄下 “紡織及製衣業訓練

委員會 ”的提述。  
 
《命令》  

6.  《命令》對《條例》附表 2第 1(c)段作出修訂，以職訓

局轄下 “時裝及紡織業訓練委員會 ”取代職訓局轄下 “紡織及

製衣業訓練委員會 ”。修訂落實後，現時由職訓局轄下的紡

織及製衣業訓練委員會提名兩人出任訓練局委員的安排，

將改由時裝及紡織業訓練委員會作出有關提名。 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7.  《命令》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刊登憲報，並 於

二 零 一 七 年 七 月 五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進 行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的 程

序。  
  
建議的影響  

8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 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 。

這 項 修 訂 純 屬 技 術 性 質 ， 不 會 影 響 《 條 例 》 的 現 行 約 束

力。建議對財政、公務員、競爭、經濟、生產力、環境、

可持續發展、性別議題或家庭議題沒有影響。  
 



 

 

第 3 頁   

公眾諮詢  

9.  作出《命令》實際上不會改變 訓練局的成員組合。 由

於這只屬技術上的修訂，我們認為無須進行公眾諮詢。我

們 已 就 修 訂 建 議 徵 詢 訓 練 局 的 意 見 ， 並 獲 訓 練 局 全 力 支

持。  
 
宣傳安排  

10.  《命令》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刊登憲報。我 們

會安排政府發言人解答查詢。  
 
查詢  

11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 詢，請與勞工及福利 局

首席助理秘書長 (人力 )方兆偉先生 (電話 :  2810 3290)聯絡。  

 

 

勞工及福利局  

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 

 

 

 

 






